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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7/2021_2022__E5_85_B3_E

4_BA_8E_E4_B8_BE_E8_c30_277782.htm 根据《出入境检验检

疫报检员管理规定》（国家质检总局第33号令），国家质检

总局决定于2007年12月23日举行2007年度第二次报检员资格考

试，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考试性质 报检员资格全国

统一考试主要测试应试者从事报检工作必备的业务知识水平

和能力。 本次考试系报检员资格（自理报检）考试，考试合

格人员将获得报检员资格（自理报检），可注册为自理报检

单位报检员。 二、报考条件 （一）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 （二）具有高中毕业或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及以

上学历。 下列人员不能报名参加考试： （一）触犯刑律被判

刑，刑满释放未满5年者。 （二）被检验检疫机构吊销报检

员证未满3年者。 （三）以伪造文件、冒名代考或其他作弊

行为参加报检员资格考试以及相关考试，经查实，已宣布成

绩无效未满3年者。 三、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为《2005年报检

员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大纲（自理报检）》（以下简称《考试

大纲》）规定的内容。《考试大纲》可在确认报考资格时在

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公布的报考资格确认地点领取。 四、考试

方式 考试以闭卷笔试方式进行，试题为客观选择性试题，考

生应试时用2B铅笔将选定的答案填涂在答题卡上。考生必须

按要求正确填涂答题卡，未按规定填涂产生的后果自负。 五

、考试时间 考试时间为2007年12月23日上午9时30分至11时30

分。 六、报名方式 报检员资格考试实行网上报名，报考人员

须在网上提交报名申请并到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公布的报考资



格确认地点进行报考资格确认后，方可参加考试。 （一）网

上提交报名申请。 网上提交报名申请的时间为10月16日至11

月16日。 点击进入网上报名（10月16日-11月16日开通） （二

）报考资格确认。 1. 报考资格确认时间为11月19日至23日，

不办理报考资格确认者不能参加考试。 2. 确认报考资格时，

报考人员应持以下材料： （1）本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

民身份证》复印件和学历证书复印件（同时交验原件）； 

（2）近期免冠同底版2寸彩色证件照3张； （3）报名表（从

报名网站下载打印）。 材料不全或照片不符合规定者，不予

办理报考资格确认手续。 3. 报考人员确认报考资格时，应交

纳考试费用100元。因故未参加考试或考试不合格者所交费用

不予退还。 4. 请报考人员随时关注检验检疫机构公布的信息

。 七、准考证的领取 报考人员通过报考资格确认后，按各地

检验检疫机构公布的时间和地点领取准考证。 八、监督举报 

对考试中的违规行为，可向各地检验检疫机构和国家质检总

局进行举报。 特此公告。 二七年九月三十日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